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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630942]引  言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各省（区、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中，危险驾驶案占比居刑事案件之首。我国危险驾驶入刑已将近十年，但此类案件一直以来呈高发态势，尤其以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最为多发。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机动车使用量的增加，加之传统“酒”文化的影响，防范和打击醉酒型危险驾驶犯罪成为检察机关保障公共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课题。
本白皮书通过对本院2016-2019年度办理的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的分析研究，总结了本院相关工作做法及经验，提出了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及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旨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形成打击合力，强化源头治理，共同做好惩治预防醉酒驾驶违法犯罪工作。










第一部分 2016-2019年度
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综述

1、 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基本情况 
2016-2019年，本院办理的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以下简称“醉驾案件”）数量438件，年均受理约110件。 
（一）深夜时段为案发高峰
深夜时段醉驾案件案发居一日峰值，发案于21时许至次日凌晨3时许的有321件，占比高达73%以上。这一时间段犯罪嫌疑人往往饮酒后不久，大量或持续性饮酒导致血液酒精浓度上升，公安机关查处较为频繁，呈现醉酒驾驶高发多发的特点。而凌晨4时至中午11时案发的仅有44件，只占总数的10%。
（二）设卡查获为案发主要情形
醉驾案件被查处的情形主要是醉酒后驾车被交警设卡查获，其余还包括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自己或他人报警而到案，以及少量因醉酒后发生纠纷或其他交通违法行为等被民警查获的情形。被告人主动投案的案件为104件，占比约24%，绝大多数为发生事故后犯罪嫌疑人报警，而在未发生事故的情况下自首的案件仅有10件，约占所有自首案件的9.6%，说明驾驶员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多数不会饮酒驾车后主动投案。 
（三）四成案件包含从重情节
所有醉驾案件中，有从重情节的醉驾案件190件，占案件总量的43.3%。最主要的从重情节是发生交通事故且负全部责任或逃逸，共有129件，占有从重情节案件的67.8%；其次为血液乙醇浓度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有105件，且其中超过一半的案件同时发生事故，造成物损或人伤。酒后开车给人身及公共安全带来的风险可见一斑。其他从重情节如无证驾驶、酒驾前科劣迹、在城市快速路行驶等也常见于此类犯罪当中，分别占比17.3%、6.8%、5.2%。
二、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多发原因分析
（一）机动车使用数量激增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稳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城市化率不断提升，加快了道路建设的进程，活动范围的拓宽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加大了对机动车的需求。机动车成为居民生活、工作中的主要代步工具，且部分家庭机动车的拥有量和使用量不止一辆，客观上增加了醉驾案件多发的可能性。
（二）法律意识淡薄
醉驾入刑多年，法治宣传不断强化，但仍有部分驾驶人员心存侥幸，或是存在法律认识误区。实践中，有驾驶人员认为晚上饮酒经过休息后，第二天体内已经不含有酒精，不会构成醉驾犯罪；有驾驶人员认为自己饮酒后意识清醒，具有正常驾驶能力，没有社会危害性；有驾驶人员坚称自己找不到代驾，“迫于无奈”醉酒驾车；更多的是驾驶人员心存侥幸，认为自己运气好不会被查获。
（三）刑事违法成本较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本院提起公诉的醉驾案件，除2件免于刑事处罚外，420件判处1-6个月刑期。其中，250件适用缓刑，占比近60%，缓刑比例较高；判处实刑的案件中近75%的案件刑期在1-2个月之间。处罚普遍较轻，违法成本低，未能有效遏制醉驾案件高发，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待提升。       
三、检察机关办案情况 
本院受理的438件醉驾案件中，审查逮捕案件3件，审查起诉案件435件。审查起诉案件中，有3件案件存在变更罪名或移送其他院管辖等情形，本院实际办理432件。 
（一）全面审查，准确指控醉驾犯罪
审查起诉阶段可能出现罪名变更，如重罪吸收轻罪，荣某某危险驾驶案中，因醉驾过程中造成被害人重伤的后果，本院改为交通肇事罪对荣某某提起公诉。再比如刘某某危险驾驶案中，本院通过走访、询问该案相关证人，认为刘某某还可能存在压坏绿化带、碰擦、打砸车辆等行为，可能具有危险驾驶罪的从重情节或构成寻衅滋事罪。本案后经补充侦查，全面审查在案证据，排除数罪可能，依法将上述行为作为危险驾驶罪从重情节予以认定。
（二）落实法援，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阶段认罪认罚的有316件，占审查起诉醉驾案件的近75%，但仅有不到15%的案件里犯罪嫌疑人自行委托律师。对于本人认罪认罚但未委托律师的犯罪嫌疑人，287件由我院书面通知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派律师，占比65%以上，以此保证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时律师在场见证，最大程度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三）简案快办，全面实现提速不减质
审查起诉阶段推进繁简分流，简案快办，有253件案件在10天内办结，并建议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理，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由于此类案件事实比较清楚，证据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认罚，一审量刑建议的采纳率达99%以上，息诉服判率超过98%，真正做到了提速不减质。
四、办理醉酒型危险驾驶案件对策建议
（一）完善办案机制，加大打击力度
醉驾犯罪的从重情节、从轻情节直接影响到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以及是否适用缓刑，因此，对量刑情节等客观证据的收集、固定尤为重要。本院通过与公安机关联合制定《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证据规范》，统一证据标准，对定罪、量刑情节及时、全面地侦查取证，从而准确指控犯罪。此外，本院还与公安机关会签了《关于危险驾驶类案件办理衔接的意见（试行）》，建立完善专职检察官联络机制，加强信息通报，在案件证据标准、侦查规范、办案理念等方面研商磨合，形成打击合力。
    （二）推进认罪认罚，落实宽严相济
醉驾犯罪虽为轻罪，但在醉驾案件高发的背景下，大量人员因醉驾入罪判刑，不仅自身留下犯罪记录，还可能影响家人今后的工作、生活。检察机关在严厉打击醉驾犯罪的同时，深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面推行以来，本院对醉驾案件的认罪认罚适用率稳步提升。通过对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从宽处理，在惩治犯罪的同时起到教育、挽救、感化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
（三）建立抄告制度，加强源头治理 
[bookmark: _GoBack]据统计，四年来驾驶证异常（包括无证、被吊销、暂扣或扣留）的醉驾案件33件，曾因酒驾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因醉驾受过刑事处罚后再次醉驾的13件，可见目前对特殊对象的教育预防效果欠佳。检察机关将加强与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的配合联动，建立违法犯罪行为抄告制度，对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员工等涉及酒驾、醉驾违法犯罪行为的，抄告其工作单位；推动建立酒驾、醉驾违法犯罪档案，对于出租车、网约车等营运行业，实行违法犯罪档案查询及行业禁止准入制度，以提高违法成本，增强社会约束力。下一步，本院将主动沟通联络，通过建议相关职能部门引导和扶持代驾行业发展等措施，从源头上减少酒驾行为的发生。
   （四）加强法治宣传，强化犯罪预防 
醉驾入刑近十年来，案件居高不下，部分民众对构罪标准、犯罪成本等一知半解，侥幸心理明显，“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意识不强，重视程度不够。对此，检察机关将继续延伸职能，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微博、微信等新闻媒介对醉酒驾驶的危险性、违法性及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宣传，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增强法治意识，正确认识酒驾的危害性，自觉抵制酒驾、醉驾，共同维护城市公共安全。

















第二部分  典型案例
案例一   吴某某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18年11月17日18时至18日1时许，吴某某共喝了五两左右白酒、一瓶啤酒，后回家休息。18日5时40分许，吴某某起床后驾驶一辆小型轿车离开小区送货。当日7时许，其驾车返回小区，发现民警在此处理事故，方得知自己离开时在小区门口碰擦了骑电动自行车的被害人陈某某。民警发现吴某某有醉酒驾车的嫌疑，遂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132毫克/100毫升。后经抽取吴某某血液进行鉴定，其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06毫克/100毫升。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吴某某负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
到案后，吴某某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并赔偿了被害人陈某某人民币二千元，取得被害人谅解。
2019年5月31日，本院以吴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6月5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吴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一起“隔夜酒”案件，吴某某看似经过休息，其实体内酒精并未完全代谢，依然符合醉酒驾车标准，构成危险驾驶罪，可见“睡醒”不等于“酒醒”。
第一，吴某某的休息时间不长。其在睡前大量饮酒，实际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左右，未能完全将体内酒精代谢完毕。
第二，吴某某神智并不清醒。其自认为睡醒，身体也没有不适，但实际上驾车碰擦了骑电动自行车的被害人仍浑然不知，直到被民警查获时才知道自己造成了交通事故。正是血液中的乙醇浓度高达206毫克/100毫升，使其反应迟缓、行动笨拙、操作能力降低，最终酿成恶果。
在此要提醒所有驾车人，醉酒驾车不以自我感觉为准，而是严格以血液酒精含量检验鉴定意见为判断依据。 
   “隔夜酒”类型的醉驾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大多还是因为驾驶人抱有侥幸心理，而最终导致受到刑事处罚。希望所有驾驶人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案例二   成某某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月28日21时许，成某某酒后在无摩托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驾驶一辆普通二轮摩托车，行驶至本市徐汇区龙腾大道出龙恒东路南约100米处时，遇交警设卡盘查，交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为86毫克/100毫升。后经抽取成某某血液进行鉴定，其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99毫克/100毫升。
到案后，成某某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
2019年10月24日，本院以成某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10月28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成某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典型意义】
本案是一起无证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的醉驾案件。不论几个“轮子”的机动车醉驾，对公共安全造成的潜在危害是相同的，对此有两点需要提醒大家：
第一，二轮摩托车与小型汽车一样，都属于机动车。危险驾驶罪规制的对象是所有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饮酒后驾驶二轮摩托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的，同样构成危险驾驶罪。第二，二轮摩托车的驾驶证与小型汽车不同。二轮摩托车驾驶证的准驾车型为E，但成某某所持有的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并不包含驾驶摩托车的资格，所以成某某依然属于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应当从重处罚。
这两个“知识点”看似生僻，但成某某是完全清楚的，仅仅因为觉得摩托车危害小、不易被查获，就放松警惕，醉酒驾车，最后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且，成某某在此次被查获前就经常无证驾驶摩托车，可见其对法律的漠视。
醉驾入刑已经实施多年，司法机关和新闻媒体也进行过大量的宣传报道，呼吁人们文明平安出行。但依然有不少驾驶人缺乏自我约束，法律意识淡薄，饮酒后或抱有侥幸心理，或无视法律法规，最终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在此希望广大群众能深刻认识到酒驾的违法性、法律的严肃性，勿以恶小而为之，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做一个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








案例三    万某危险驾驶案
    
【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30日21时50分许，万某酒后驾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沿本市百色路由西向东行驶，至百色路进龙川北路西约300米处时，先后撞击由南向北横穿百色路机动车道的被害人徐某某、魏某某，致两人受伤倒地，徐某某当场昏迷，万某发现造成交通事故后弃车逃离现场。同日22时30分，万某在本市其父母住所处被民警抓获。经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测试，检测结果为207毫克/100毫升，后经抽取万某血液进行鉴定，其血液中乙醇浓度为215毫克/100毫升。
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万某承担本起道路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害人徐某某、魏某某不承担事故责任。经鉴定，被害人徐某某因外伤致腰1～4左侧横突骨折已构成轻伤一级；其头部外伤后伴有神经症状、左颞顶枕部头皮下血肿已分别构成轻微伤。被害人魏某某因外伤致骨盆骨折2处、腰椎横突骨折6处已分别构成轻伤一级。
到案后，万某如实供述了醉酒后驾车并造成交通事故的主要犯罪事实，并赔偿了两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20万元，取得了被害人谅解。
2020年4月1日，本院以万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4月23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万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典型意义】
本案中，万某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性质恶劣。
首先，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高。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的，就已经构成危险驾驶罪，而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高达215毫克/100毫升，远远高出此标准，万某在醉酒程度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仍然驾驶车辆，可见其主观上对法律及公共安全的漠视。
其次，万某造成交通事故，导致严重后果。万某醉酒后驾车撞击路人，致使两名被害人多处轻伤、轻微伤的伤情，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安全，而且导致附近一辆公交车司机为避让被撞击的被害人而急转方向，虽未造成人身、财产损失，但存在危害道路安全的潜在风险。
第三，万某肇事后逃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并及时救助受伤人员，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但本案中，万某明知发生事故并造成两人受伤，仍然直接离开现场，置伤者不顾，根据《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认定为逃逸，从重处罚。
201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或者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未构成其他犯罪的；血液酒精含量达到20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从重处罚。在此提醒广大群众提高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过度饮酒不仅伤害自己的身体健康，酒后驾车更会危害他人生命安全，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如果确实发生交通事故，也要积极主动履行救助、报警等义务，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












案例四   王某危险驾驶案、龙某某包庇案

    【基本案情】
2020年7月3日1时32分许，王某酒后驾驶一辆小型轿车，载一同饮酒的张某甲、张某乙、龙某某行驶至本市徐汇区龙耀路进云锦路东约200米附近时，发现交警设卡盘查。王某为逃避处罚，停车与副驾驶座的张某甲交换座位，并在交警盘查期间，与龙某某串通，谎称龙某某是驾驶人。交警怀疑张某甲并非实际驾驶人，遂对四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均检出酒精成分，其中王某的检测结果为90毫克/100毫升，龙某某的检测结果为131毫克/100毫升，交警遂将四人一同带回派出所调查。
到案后，张某甲、张某乙因忌惮王某未说出实情，而王某及龙某某则坚称龙某某是驾驶人，民警遂让王某离开派出所。后张某甲、张某乙主动交代称，王某才是实际驾驶人，此时王某的电话已经无人接听，公安机关至此确定王某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并开展抓捕。同日9时许，王某在本市的住所内被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但经抽取王某的血液进行鉴定，其血液中未检出酒精成分。
2020年9月21日，本院以王某涉嫌危险驾驶罪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年9月28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王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2020年9月11日，本院以龙某某涉嫌包庇罪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起诉；同年9月14日，龙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至派出所投案，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同年11月13日，本院以龙某某涉嫌包庇罪向徐汇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同年11月23日，徐汇区人民法院以龙某某犯包庇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
【典型意义】
本案例是涉“酒驾”加“顶包”的犯罪案件，王某的这一套“组合拳”成功将自己和好友龙某某一同送进了牢狱。王某实施醉酒驾车的违法行为，又联合龙某某试图逃避处罚，不仅危害公共安全，还扰乱司法秩序，犯罪行为恶劣，主观恶性较大，应当予以严惩。
首先，王某没能逃脱法律制裁，且以危险驾驶罪从重处罚。因王某和龙某某串通“顶包”的行为，王某在被民警抓获时已无法从其血液中检测出酒精成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经呼气酒精含量检验达到80毫克/100毫升，在抽取血样之前脱逃的，可以以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作为认定其醉酒的依据。王某的呼气酒精含量检验结果为90毫克/100毫升，已经达到醉酒的标准，构成危险驾驶罪，且其试图逃避公安机关依法检查的行为，属于依法从重处罚的情节。王某虽自作聪明暂时逃离，但终未逃过司法审判。
其次，龙某某明知王某酒后驾车而对其包庇，构成包庇罪。龙某某作为出租车司机，应当更加遵守交通法规，却出于朋友义气，在明知王某已达醉酒标准时，依然帮助其逃避依法检查，致使王某血液酒精鉴定结果这一重要的定案证据缺失，已经构成包庇罪。而且，龙某某本人的呼气酒精含量也已达到131毫克/100毫升，其替王某顶包的行为有可能使自己也面临涉嫌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处罚，不仅妨害司法公正，对自己及家人也极不负责，可见其法律意识淡漠。
在此，要警告违法者，不要试图逃脱法律制裁，要求他人顶替犯罪，只能是损人不利己；也要告诫身边人，不要被情感义气冲昏头脑，包庇违法者只能使其一错再错，最终害人害己；还要提醒同行人，发现违法行为要及时向司法机关反映，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维护正义的同时，需要广大群众的理解与配合，共同创建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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